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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重要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6,278,999股

2、发行股票价格：33.19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08,399,976.81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05,399,882.39元

 预计上市时间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达”“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6,278,999股已于2025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的有关规定执行。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6,278,99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勇先生及其配偶张跃

女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5年 5月 20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文件。

2025年 8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关于设立公司 2025 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等

本次发行相关文件。

2025 年 9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5 年 10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

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

于更新公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程序

202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36号），

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由上交所受理。

2025 年 10 月 28 日，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

2025 年 11 月 18 日，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505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 6,278,999股，符合发行人 2024年年度股东会、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批准要求，符合《关于同意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05 号）的要求。本次发行

方案中预计发行股数为不超过 6,857,518 股（含本数），本次发行股数超过发行方案拟

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5年 8月 27日），发行底价为 30.39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竞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3.1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8,399,976.8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000,094.42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399,882.39元。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募集资金总额，未

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5、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以及发

行人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苏州聚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48,129 87,891,401.51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8,137 40,429,967.03 6个月

3 贺伟 882,707 29,297,045.33 6个月

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3,086 11,718,924.34 6个月

5 李秋菊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6 李景良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8 田万彪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合计 6,278,999 208,399,976.81 -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

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7、股票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8、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5年 11月 27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25BJAG1B0441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11 月 25 日 17:00 止，参与本

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缴存至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缴存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08,399,976.81元。

2025年 11月 27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25BJAG1B0440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11 月 26 日止，发行人实际向

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278,99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33.19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208,399,976.81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3,000,094.42 元（不含增值税）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399,882.39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6,278,999.00 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

199,120,883.39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6,278,999股股份已于 2025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科

创板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限售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竞价、

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要求，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

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

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各个方面，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本次发行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过程

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认购协议

的签署及缴款通知的发出、缴款及验资等发行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要求，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

人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苏州聚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48,129 87,891,401.51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8,137 40,429,967.03 6个月

3 贺伟 882,707 29,297,045.33 6个月

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3,086 11,718,924.34 6个月

5 李秋菊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6 李景良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8 田万彪 294,235 9,765,659.65 6个月

合计 6,278,999 208,399,976.81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苏州聚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聚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 苏州市书院巷 111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办公地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 14 栋 459室

法定代表人： 孙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WRTXW62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创业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648,12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 45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获配数量： 1,218,137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3、贺伟

姓名： 贺伟

身份证号： 43090319820804****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栋



****

获配数量： 882,707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注册资本： 420,240万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礼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7743879G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 353,086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5、李秋菊

姓名： 李秋菊

身份证号： 23010419531012****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周星路**弄**号**室

获配数量： 294,235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6、李景良

姓名： 李景良

身份证号： 34128119860529****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弄**号***室

获配数量： 294,235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18 楼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94,235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8、田万彪

姓名： 田万彪

身份证号： 23010319700601****

住所： 合肥市大连路 6686号徽商总部广场****

获配数量： 294,235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

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王勇 内资股 26.37% 44,204,685 -

冯健 内资股 5.30% 8,880,400 -

杜柯呈 内资股 5.25% 8,806,168 -

共青城智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内资股 4.67% 7,819,951 -

张跃 内资股 4.20% 7,033,526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内资股 2.67% 4,480,055 -

孙丰 内资股 1.32% 2,210,305 -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

资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内资股 1.17% 1,967,224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内资股 1.11% 1,864,815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内资股 0.92% 1,550,040 -

合计 52.98% 88,817,16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王勇 境内自然人 25.42% 44,204,685 -

冯健 境内自然人 5.11% 8,880,400 -

杜柯呈 境内自然人 5.06% 8,806,168 -

共青城智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50% 7,819,951 -

张跃 境内自然人 4.04% 7,033,526 -

苏州聚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 2,648,129 2,648,1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8% 2,576,876 -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

其他 1.13% 1,967,224 -



资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9% 1,550,040 -

刘红建 境内自然人 0.88% 1,527,297 -

合计 50.03% 87,014,296 2,648,129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有所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不参与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导致其所持上市公司的权益被动稀释，从而被动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的披露标准。本次股本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

比例（%）

变动后持股

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王勇 44,204,685 26.37% 44,204,685 25.42%

张跃 7,033,526 4.20% 7,033,526 4.04%

合计 51,238,211 30.57 51,238,211 29.46

注：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6,278,99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6,278,999 3.6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7,627,405 100.00 167,627,405 96.39

合计 167,627,405 100.00 173,906,40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6,278,99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勇先生及其配偶张跃

女士。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

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

经营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业

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联系紧密，是公

司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

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的情形。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

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

401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电话：021-38966905

传真：021-38966905

保荐代表人：李明晟、董辰晨

项目协办人：秦健益

项目组其他人员：陈劭悦、张智航、陈一尧、王颖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20号院正大中心3号楼南塔22-24层及27-31层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学兵

联系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经办律师：贺云帆、余际、李晗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事务所负责人：谭小青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如昌、邓强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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